 重 要 文 件 查、借 阅 审 批 表

	查、借 阅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部门、单位
	 
	查、借阅

时间
	   年  月  日    

	查、借阅事由
	    
	预还时间
	   年  月  日

	档案卷号

（文件名称）
	

	查、借阅

单位意见
	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归档单位

意见
	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校领导

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档案馆

负责人签字
	年  月  日
	借阅档案员签字
	年  月  日
	借阅人签字
	   年  月  日

	
	
	回收档案员签字
	    年  月  日
	归还人签字
	   年  月  日

	归还案卷

状况
	

	备  注
	


注：1.查阅学校党委会、校长办公会记录或纪要的，须经归档单位分管校领导批准。

2.查阅涉密档案时涉及重大问题或重要秘密的，须经保密管理部门分管校领导批准。

3.馆藏档案原则上不外借，对因特殊工作需要借出限制使用档案的，须经查借阅单位的分管校领导批准。

4.其他详见档案馆主页——法规制度——档案查(借)阅制度。

